
评审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审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参评人
	

	评审项目
	评分标准
	分值
	得分

		1
	类似项目业绩 
	近年以来（2020年1月1日）具有2个类似运营项目的业绩得12分。每增加1个业绩加2分，该项满分为20分；
注：业绩提供合同（关键页）或中标通知书或合作协议，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予以佐证的复印件，并加盖投标人单位鲜章。正在履行中的业绩证明提供合同（关键页）。
	 20分
	[bookmark: _GoBack]

	2
	分成标准
	征集方和合作方的分成模式充电服务费收入分成：
征集方服务费计算方式为：充电服务费金额*分成比例
1、 充电服务费0.3元/度得30分，合作方设定充电服务费上调0.02元/度得1分，该项满分为40分。
2、 合作方向征集方按不低于30%比例进行分成，按30%比例分成得30分,合作方向征集方分成比例上调1%得1分，该项满分为4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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